



《江苏省教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江苏省教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起草说明

为规范全省教育行政处罚裁量行为，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文件要求，省教育厅组织起草了《江苏省教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和《江苏省教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》）。
一、起草背景
行政裁量权基准是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尺度和标准，对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、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有效实施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、落实执法为民思想具有重要意义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裁量权制度建设工作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号），明确要求到2023年底前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普遍建立。制定江苏省教育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和基准，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部署的重要举措，对规范行政执法人员裁量权行使，促进教育部门依法行政，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二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启动阶段。省教育厅于今年3月制定工作方案，会同南京财经大学立法团队召开启动会，明确起草组成员，讨论确定《实施办法》相关内容、《基准》框架及范围。
（二）起草阶段。组织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及教育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基础，总结分析我省行政处罚裁量工作，形成初稿。6月15日，召开专题研讨会，组织设区市教育局负责人研讨，并赴镇江市、苏州市等教育局进行实地调研。10月，书面征求了各设区市教育局和各有关处室意见，共收到7条意见，经研究，基本采纳了修改建议。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三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实施办法》共16条，明确了裁量因素、裁量阶次、具体适用情形等。第1至5条为总则部分，明确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教育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定义、行使教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的原则、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考虑的因素。第6至9条为裁量阶次部分，列明不予处罚、减轻处罚、从轻处罚和从重处罚等裁量阶次的定义及具体适用情形。第10至13条为监督管理部分，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要求、程序和责任。第14至16条为附则部分，明确重要用语含义、解释权、实施日期和有效期等。
《基准》以江苏教育系统权力清单为基础，根据情节轻微、情节较轻、情节较重、情节严重等不同情况，在法定裁量权范围内，对有裁量权的14类违法行为细化了适用情形，设定了裁量标准。

